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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

1. 一般约定

1.1 词语定义

1.1.1 合同

1.1.1.10 其他合同文件包括：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书面确认的会议纪要、签证、设

计变更等资料。

1.1.2 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

1.1.2.4 监理人：

名 称 江苏暄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；

资质类别和等级： 房屋建筑工程乙级 ；

联系电话： 13451529277 ；

电子信箱： ；

通信地址： ；

1.1.2.5 设计人：

名 称： / ；

资质类别和等级： / ；

联系电话： / ；

电子信箱： ；

通信地址： ；

1.1.3 工程和设备

1.1.3.7 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： 。

1.1.3.9 永久占地包括： 。

1.1.3.10 临时占地包括： 。

1.3 法律

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：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标准、规范的相关规定。

1.4 标准和规范

1.4.1 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：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标准、规范的相关规定。

1.4.2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、规范的名称： ；

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、规范的份数： ；

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、规范的名称： ；

1.4.3 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：

符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业主的要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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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人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责任。

②承包人按规定做好施工场地周围管线和邻管建筑物的保护。若因承包人原因

造成损坏，由承包人负责修复并承担一切费用。若承包人拒绝修复，发包人有权安

排其他施工单位修复，所需费用从承包人工程款中扣除。

③符合徐州市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化施工现场要求，同时应满足市政、市容等

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。不符合要求者，承包人应承担 200-2000 元/次的违约金。

承包人违反规定所造成的损失和处罚由承包人承担。承包人负责在竣工验收合格后

十日内将施工现场彻底清洁完毕，承包人拒绝清洁的，发包人有权安排其他施工单

位修复，所需费用从承包人工程款中扣除。

④承包人应严格遵守发包人疫情防控要求，由此产生的费用，承包人自行承担。
3.2 项目经理

3.2.1 项目经理：

姓 名： 孙新元 ；

身份证号： 320381199109102140 ；

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： 贰级 ；

建造师注册证书号： 苏 232242439459 ；

建造师执业印章号： 苏 232242439459 ；

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： 苏建安 B（2025）1000925 ；

联系电话： 15601585569 ；

电子信箱： / ；

通信地址： / ；

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：

1） .领导、决策，调集企业所属各单位、各部门为项目进行全面服务和控制。

2） .代表承包人履行对业主的合约，并受业主委托行使对项目所有分包商统一

指挥、协调、管理权；

3） .负责组织编制与审批工程总体进度计划及其修订与调整；

4） .负责组织编制与审批质量保证计划及其修订与调整；

5） .负责组织编制与审批主要物资供应与采购计划及其修订与调整；

6） .负责组织编制与审批工程分包计划及其修订与调整；

7） .组织工程成本的分析、预测及控制，对项目资金管理与财务运作负责；

8） .与业主、监理保持经常沟通，了解业主需求，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，替业

主排忧解难，保护业主利益；

9） .负责组织人力资源调配、内部和外部关系协调； 遵照合同约定及施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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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权解除合同并责令承包人退场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承包人承担。

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：承包人承担壹万元/次的违约

金，承包人承担上述违约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。
3.5 分包

3.5.1 分包的一般约定

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： / ；

主体结构、关键性工作的范围： / ；

3.5.2 分包的确定

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： / 。

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：/。

3.5.4 分包合同价款

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： 。

3.6 工程照管与成品、半成品保护

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、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：设备、人员进场至工程移

交/接收证 书签发前由承包人负责照管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。承包人负责采取有效措施

对已完成工程成品的保 护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。保护期间发生的损坏承包人予以修理并

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。 损坏其他单位所承担的施工内容，由承包人负责赔偿

或修复，并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费用。承包人拒绝赔偿或修复的，发包人有权另行

委托施工单位进行修复，所需费用从承包人工程款中直接 扣除，承包人不得有任何异议。

3.7 履约担保

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： / 。

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、金额及期限的 / ：

4. 监理人

4.1 监理人的一般规定

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： 见监理合同 。

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： 见监理合同 。

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、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：见监理合同 。

4.2 监理人员

总监理工程师：

姓 名： 王跃 ；

职 务： 总监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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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： ；

联系电话： 13451529277 ；

电子信箱： / ；

通信地址： / ；

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：负责施工过程中的质量、进度、投资控制；履行现行法律

法规规定的监理安全责任；负责工程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；负责本合同实施过程中

的合同管理、信息管理相关工作；负责施工组织设计、单项施工技术方案的审核和

图纸会审纪要的签发；负责主持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及工程竣工预验收，以及定期的

现场施工调度会；参加发包人主持的竣工验收工作；发包人赋予的其他有关权利。

需要取得发包人批准监理人才能行使的职权：工程变更、工程量增减的签证、需增

加工程费用的现场签证、形象进度工程量的核准、影响工期的签证及开工令、停复

工令的签发。

4.4 商定或确定

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，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定：

（1） ；

（2） ；

（3） 。

5. 工程质量

5.1* 质量要求

5.1.1 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： 合格 。

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： / 。

5.3 隐蔽工程检查

5.3.2 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： 执行通用条款 。

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，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。

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： 48 小时。

6.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

6.1 安全文明施工

6.1.1 项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：达标目标为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

准》（JGJ59-2011）及相关规范标准。 其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已经含在合同价款（即

中标价）内。开工通知载明的开工日期 7 天前提交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